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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中廉审字[2022]第 272 号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贵单位”）

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1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1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

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资料。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单位 2021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1年度的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贵单位，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

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

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的责任

贵单位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

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

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编制财务报表时，

管理层负责评估贵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

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贵单位对所提供的与本年审计相关的资料负责，并保证资料真实、合法、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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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对贵单位财务报表及相关资料进行审计，

出具审计报告。报告贵单位财务状况及遵守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年检工作的要求

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财经制度情况。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

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现将审计情况报告如下：

五、基本情况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贵单位”）成立于

2015年 07月 01日；2020年 02月 20日取得了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换发的《民

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110101348447786D。登

记证书有效期限为 2020 年 02 月 20 日至 2022 年 05 月 31 日。

2020年度贵单位年检结论为合格。

（一）法定代表人：李莹。

（二）开办资金：叁万元整。

（三）业务范围：家庭咨询服务，社区建设发展，弱势人群支持帮扶。

（四）住所：北京市东城区豆瓣胡同 5 号楼地 1-D08。

（五）业务主管单位：无。

（六）举办者：北京泽米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七）出资者及出资比例：北京泽米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3 万元，

占出资总额的 100.00%；出资者已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

（八）组织机构：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

（九）理事会人员构成：理事会成员 3 人，监事会成员 1 人。

（十）内设机构：财务部、行政部、项目部。

（十一）单位规模：专职人员 4 人、兼职人员 4 人。

（十二）财务管理机构及财务人员：财务人员 3 人，专职财务主管李莹，

配备兼职会计、专职出纳人员。分别为：王媛媛；出纳 1 人，分别为：谷影。

财务人员均取得从业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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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全部开户银行名称、账号以及账户：

基本账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德胜门支行

账 号：110917756210702

一般账户：无

贵单位开立的银行账号与登记管理机关备案的一致，本年度账号和账户使用

状态正常；

（十四）许可证：无。

（十五）与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情况：贵单位共有专职工作人员 4 人，

均签订劳动合同，均办理社会保险。

六、审计情况

（一）截至 2021年资产、负债、净资产、资产负债率等情况：

1、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为 675,984.43元，其中：货币资金年末

余额为 560,308.40 元（现金余额为 0.00 元，银行存款余额为 560,308.40 元，其

他货币资金余额为 0.00元）应收款项年末余额 51,973.57元，预付账款年末余额

48,700.00元，固定资产净值 15,002.46元。

2、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负债总额为 601,981.03元，其中：流动负债年末

余额为 601,981.03元、长期负债年末余额为 0.00元、受托代理负债年末余额 0.00

元；资产负债率为 89.05%。

3、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贵单位净资产总额为 74,003.40元（其中：限

定性净资产 0.00元（其中：国家资助 0.00元，限定用途捐赠 0.00元），非限定

性净资产 74,003.40元（其中：注册开办资金 30,000.00元、累计结余 44,003.40

元）。

4、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贵单位净资产总额为 74,003.40 元。比 2020

年减少 10,085.40元（详见附件 1 资产负债表），2021年末净资产总额占开办资

金的 246.68%。

（二）2021年度财务收支管理情况：

1、收入支出情况

2021年度收入合计 1,479,374.02元，费用总额 1,489,782.39元；限定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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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非限定性资产 0.00元，本年净资产减少 10,408.37元（详见附件 2业务活动

表）。

（1）2021年度收入总额 1,479,374.02元，其中：

①提供服务收入 1,344,655.71元，其中非限定性项目服务收入 1,344,655.71

元，限定性项目服务收入 0.00元；

②捐赠收入 132,219.70元 ；

③商品销售收入 0.00元；

④政府补助收入 0.00元；

⑤投资收益 0.00元；

⑥其他收入 2,498.61 元，其中：银行利息收入 1,879.22 元、其他 619.39

元。

（2）2021年度费用总额 1,489,782.39元,其中：

①业务活动成本 642,491.88元；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接受服务费用 3,550.00

会务经费 2,389.40

捐赠支出 -21,789.00

救助金 234,378.38

通讯费 6,500.00

咨询费 8,994.00

税费 323.69

劳务费 175,127.91

交通费 13,174.27

办公费 6,968.59

茶歇 9,138.70

快递费 1,562.10

低值易耗品 14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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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管理费用 847,290.51元，具体为：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职工工资 649,699.23

办公费 7,169.83

差旅费 2,069.00

交通费 6,691.31

固定资产折旧 383.17

福利费 11,100.39

社保费 65,592.24

通讯费 1,600.00

劳务费 14,210.86

差旅费 110,011.23

折旧费 749.82

餐费 9,864.24

材料费 10,673.00

房屋租金 36,000.00

印刷费 8,750.00

活动费 534.09

租赁费 1,500.00

会议费 613.00

技术服务费 128.00

培训费 715.82

制作费 7,044.00

设计服务费 800.00

活动经费 1,741.66

职工工资 12,900.00

合计 642,4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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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手续费 521.20

残保金 7,606.05

租金 25,000.00

会议费 118.55

服务费 75.00

房租 52,000.00

税金 437.00

运输费 1,484.00

折旧费 1,532.68

合 计 847,290.51

③筹资费用 0.00元。

④其他费用 0.00元。

2、本年度不存在不合理的收入及支出，不存在有违反规定取得的收入、支

出费用的行为，不存在违反规定筹集资金的行为。

3、收费及使用票据情况：

（1）提供服务收入为收取项目费，票据使用类型为：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

（2）票据使用规范，各项收入按规定开据发票。

4、本年度接受和使用境内外捐赠情况：

贵单位本年度未发现存在接受和使用捐赠的情况。

捐赠单位/人 捐赠时间 捐赠用途 捐赠金额
本年使用金

额

项目完

成情况

芬兰共和国驻华大使 2021年 课程开发 93,236.20 28,089.15 使用中

爱尔兰大使馆 2021年
视频课程开

发
38,983.50 0.00 使用中

5、接受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补助的明细情况：

拨款单位
政府购买服务

（补助）金额

用途（项

目名称）
使用金额

项目完

成情况

是否按项目规定

使用资金

北京市朝阳区妇

女联合会搜索
49,504.95 调研项目 36,983.38 执行中 是

北京市朝阳区妇

女联合会
81,807.92 维权服务 75,800.09 执行中 是

合 计 131,312.87 112,78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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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执行情况：

2021年度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按

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要求，设立独立的银行账户和会计账簿，独立进

行会计核算，按要求编制会计报表。

7、纳税情况：

（1）2021年度实际纳税金额 50,235.07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应交 本年已交 年末数

增值税 4,844.13 8,323.03 13,001.34 165.82

城市维护建设税 - 443.74 443.74 -

个人所得税 3,963.69 26,434.62 36,473.04 -6,074.73

教育费附加 - 190.17 190.17 -

地方教育费附加 - 126.78 126.78 -

合 计 8,807.82 35,518.34 50,235.07 -5,908.91

（2）贵单位享受减免税政策情况：

①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13号），自 2021年 3月 1日至 5月 31日，对

湖北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

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除湖北省外，其他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

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②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执行期限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4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

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13号）规

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期限延长到 2021年 12月 31日；

③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13号），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

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

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万元但不超过 300万元的部分，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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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可以在 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

（三）非营利性的体现

根据章程规定，贵单位是非营利性机构，举办者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

1、本年度未从事营利性的业务活动。

2、本年度未将本单位的积累用于分配（未将盈余分红）。

3、本年度未取得合理回报。

4、本年度不存在举办者及举办者关联单位大额借款。

（四）资产管理情况

1、资产依法管理使用情况：

贵单位已建立相关的资产管理制度。对所拥有的资产可以做到依法管理和使

用。本年度固定资产年末原值 18,292.98 元，累计折旧 3,290.52 元，年末净值

15,002.46元。

2、新购固定资产及全部固定资产提取折旧情况：

（1）本年度购置固定资产情况：

2021年度新购置固定资产 13,793.98元，其中：电子设备 13,793.98元。2021

年度添置、更新设备所使用的资金来源渠道合法。

（2）全部固定资产提取折旧情况：

2021年度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完整、规范。固定资产管理能做到对购置的固

定资产及时登记入账，本年度购置的固定资产记入固定资产科目核算。

3、对外投资情况：

贵单位本年度无对外投资。

4、无形资产情况：

贵单位本年度未购入无形资产。

（五）会计报表中主要项目明细列示（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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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币资金年末余额 560,308.40元

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数 年末数

现金 人民币 3,101.48 0.00

银行存款 人民币 975,099.77 560,308.40

合 计 - 978,201.25 560,308.40

2、应收账款年末余额 5,000.00元

债务人名称 年末数 款项性质和用途 账龄

开云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服务费 1年以内

合 计 5,000.00 - -

3、其他应收款年末余额 46,973.57元，主要债务人：

债务人名称 年末数 款项性质和用途 账龄

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东城分公司 12,000.00 押金 2-3 年

邵齐齐 9,050.00 项目垫付款 1年以内

王佩 5,000.00 救助金 2-3 年

赵哲旭 6,000.00 项目垫付款 1年以内

李慧茹 9,611.74 项目垫付款 1年以内

合 计 41,661.74 - -

4、预付账款年末余额 48,700.00元，主要债务人：

债务人名称 年末数
款项性质和用

途
账龄

北京九台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35,200.00 房租及押金 1年以内

合 计 35,200.00 - -

5、待摊费用年末余额 0.00元。

6、固定资产年末余额 15,002.46元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一、原值

电子设备 4,499.00 13,793.98 - 18,292.98
合 计 4,499.00 13,793.98 - 18,292.98

二、累计折旧 - - - -
电子设备 624.85 2,665.67 - 3,290.52
合 计 624.85 2,665.67 - 3,290.52

三、净值

电子设备 3,874.15 13,793.98 2,665.67 15,002.46
合 计 3,874.15 13,793.98 2,665.67 15,002.46

7、应付账款年末余额 0.00元。

8、其他应付款年末余额 267,686.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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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内容 账龄

李莹 220,740.12 垫付款 1年以内

北京朋辈社会工作发展

中心
6,974.18 往来款 2-3 年

陕西省妇女理论婚烟家

庭研究会
39,971.80 资助款 1-2 年

合计 267,686.10 — —

9、应付工资年末余额 60,629.76元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应付工资 59,998.44 648,971.02 648,339.70 60,629.76

合 计 59,998.44 648,971.02 648,339.70 60,629.76

10、应交税金年末余额-5,908.91元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应交 本年已交 年末数

增值税 4,844.13 8,323.03 13,001.34 165.82

城市维护建设税 - 443.74 443.74 -

个人所得税 3,963.69 26,434.62 36,473.04 -6,074.73

教育费附加 - 190.17 190.17 -

地方教育费附加 - 126.78 126.78 -

合 计 8,807.82 35,518.34 50,235.07 -5,908.91

11、预收账款年末余额 279,574.08元，主要债权人：

债权人名称 年末数 款项性质和用途 账龄

法兰西共和国驻华

大使馆财务管理处
38,000.00 项目款 1年以内

美利坚合众国驻华

大使馆
64,610.00 项目款 1年以内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 108,674.08 项目款 1年以内

美利坚合众国驻华

大使馆
68,290.00 项目款 1-2年

合 计 279,574.08 - -

12、净资产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限定性净资产 - - - -

非限定性净资产 84,088.80 1,479,696.99 1,489,782.39 74,003.40

合 计 84,088.80 1,479,696.99 1,489,782.39 74,0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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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年度收支结余-10,408.37 元，影响净资产减少 10,408.379元, 收

减免 2020年第 3季度税金 322.97元，影响净资产增加 322.97元。本年

度净资产合计减少 10,085.40元。

（六）委托理财

贵单位本年度无委托理财事项。

（七）投资收益

贵单位本年度未取得投资收益。

（八）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关联方
与民办非企

业单位关系

向关联方资助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 余额 本年发生额 余额

北 京 泽

米 咨 询

服 务 有

限公司

举办者 - - - -

北 京 泽

米 咨 询

服 务 有

限公司

出资人 - - - -

2、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单位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应收账款： - - - -

合 计 - - - -

其他应收款： - - - -

合 计 - - - -

3、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单位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预付账款： - - - -

合 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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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单位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应付账款： - - - -

合 计 - - - -

其他应付款： - - - -

李莹 220,740.12 82.46%

合 计 - - 220,740.12 82.46%

5、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单位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预收账款： - - - -

合 计 - - - -

（九）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贵单位无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

（十）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贵单位无受托代理业务。

（十一）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贵单位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十二）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贵单位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十三）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贵单位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四）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贵单位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五）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截至 2022年 03月 18日贵单位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七、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及管理建议

（一）审计中发现的问题

无。

（二）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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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八、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无。

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八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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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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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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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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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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